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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甲方：鄂托克前旗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

乙方：山东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

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甲、乙双方就鄂托克前旗 2021 年农业

生产救灾资金采购生物菌剂（备案文号：鄂财购备字（电子）

【2022】QQ00015 号），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达成合同如下：

一、合同文件

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：

1、合同格式以及合同条款

2、中标结果公告及中标通知书

3、招标文件

4、投标文件

5、变更合同

二、本合同所提供的服务以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要求的相关

服务要求为主。后附主要服务内容清单。

三、合同金额

采购微生物菌剂 17500 公斤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叁拾贰万叁

仟零伍拾元整（323050.00 元）。

四、付款方式及时间



- 2 -

微生物菌剂 17500 公斤全部供货后，经检验、验收合格后，

待财政资金到位后，由甲方一次性拨付乙方全部资金。

五、提供服务时间、地点

1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15 天内完成全部供肥任务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鄂托克前旗 4 个项目镇。

六、知识产权

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中国境内使用标的物或标的物的任何一

部分时，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。

七、验收

1、由甲乙双方及第三方（如有）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

及合同要求，一同对服务内容验收并签字确认。

2、验收不合格的甲方可以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

八、服务及其他约定

1、乙方应按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中做出的书面说明或承诺

提供服务；

2、乙方承担招标费用；

3、乙方到货后，甲方随机抽取货物 2 个样本，送第三方机

构化验、检验，所产生的化验检验费用均由乙方承担；

4、乙方承担合同约定以外的其他全部费用；

5、因本次供肥项目属季节性很强的项目，必须按时、按照

质量标准完成供肥任务（若不能按时完成，将影响到项目户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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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农作物生产）。因此双方在签订合同前，乙方必须向甲方账户

缴纳 1%以上（即叁万元）的质量保证金，未按时完成供肥任务

或检验不合格者，甲方扣除全部质量保证金（上缴财政），并直

接取消乙方中标资格，同时保留向相关部门提议将乙方纳入“不

良企业”的权利。

6、乙方必须按时、按照质量标准完成供肥任务，经甲方验

收合格后，一次性退还乙方全部质量保证金。

九、违约条款

1、甲方逾期付款，按日承担违约部分合同金额 1%的违约金。

2、其他违约责任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，无相关规定的，

双方协商解决。

十、不可抗力条款

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，应及时通

知另一方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并在 7 天内提供有关不可抗力的

相关证明。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、如何履行等问题，双

方协商解决。

十一、争议的解决方式

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可以采用下列

方式解决：

1、提交鄂托克前旗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2、向鄂托克前旗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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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合同保存

合同文本一式五份，采购单位、投标人、政府采购监管部门、
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各一份，自双方签订之日

起生效。

十三、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

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甲方：鄂托克前旗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乙方：山东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代表签字： 代表签字：

开户银行： 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潍坊支行

帐 号： 帐 号：37050167610800002917

联系人：纪永祥 联系人：孙利刚

联系电话：13948778605 联系电话：15704976070

签订时间 2022 年 3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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